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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9977        证券简称：新景祥        主办券商：华泰联合 

 

江苏新景祥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拟将持有的南京景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1%股权转让给李丹，股权转

让价格为人民币 0.13 万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

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

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购买的资

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

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

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

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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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

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

值为准。” 

江苏新景祥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的合并总资产为 82,008,834.69 元，经审计的合并净资产为 50,326,138.80 元。本

次交易未达到上述标准，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5 年 10 月 30 日，公司董事长做出决定：同意《关于出售南京景隆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李丹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世纪花园 140 号 1002 室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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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南京景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南京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名称：南京景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1MA21YJ2J73 

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育才北路 19 号-28 

成立日期：2020 年 07 月 13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丹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网络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为：江苏新景祥资产管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00 万元，持股 100%。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为：江苏新景祥资产管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99.9 万元，持股 99.9%；李丹认缴出资 0.1 万元，持股

0.1%。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它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因诉讼、仲裁事项被采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它情况。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南京景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8,053,022.15 元，净资产为 1,262,973.70 元；2025 年 1 至 9 月份，营业收入为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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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价依据 

公司拟将持有的南京景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1%股权转让给李丹。本次

股权转让以《南京景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5 年 1-9 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天衡审字(2025)02693 号】中确认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1,262,973.70 元为

定价参考依据，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0.13 万元。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将持有的南京景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1%股权转让给李丹，股权转让

价格为人民币 0.13 万元。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战略布局，对未来的业绩和收益的增长具有积极的

意义。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的风险。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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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江苏新景祥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决定》 

 

 

 

 

江苏新景祥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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